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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謹此強調，於本公告刊發之日，本公司尚未就該擬交易訂立任何具約束力的協
議。如果該擬交易得以落實，根據《上市規則》的規定將會構成本公司的須予公佈交易。
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，按照《上市規則》的規定另行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詹純新

中國長沙，2016年2月17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；非執行董事為胡新保先生及趙令歡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
事為趙嵩正先生、黎建強先生及劉桂良女士。

*　僅供識別


